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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 7 

石家庄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补助实施细则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关于支持现代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》（石办字〔2022〕3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支持科技

型中小企业快速发展，提升主导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

争力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补助资金从市级主导产业专项资金中列支。 

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补助的管理

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发布申报指南；组织专家评审、审定贷

款补助企业和金额；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。 

石家庄生产力促进服务中心负责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

补助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补助资金要遵循“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、注重

绩效”的原则使用和管理。 

二、贷款补助认定范围 

第五条 申请贷款补助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应具备

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石家庄市域内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经河北省科技厅备案，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

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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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属于现代食品产业。 

三、贷款补助标准 

第六条 符合支持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按照

实际支付利息的 50%予以补助。其中，对于首次获得贷款的

申请企业，按照实际支付利息的 70%予以补助。单个申请企

业每年获得贴息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，在本措施有效期内获

得贴息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及评审规则 

第七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市科技局发

布的申报指南，负责贷款补助的受理、初审和上报。 

第八条 市科技局组织相关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贷

款补助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补助资金支持名单和经

费，在本部门网站公示 5天。 

五、资金拨付与监督管理 

第九条 公示无异议的，报市推进现代食品产业发展领

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后报市政府批准，市财政局按程序拨

付资金。 

第十条 市科技局负责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

门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对获得贷款补助的企业进行资金监

督管理，贷款补助资金须用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。 

第十一条 申请单位应对其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不得

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。对采用不正当方法获取财政资金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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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经发现，市科技局将取消其三年内申报财政资金的资格，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。 

六、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石家庄市科技局负责执行，自印发之

日起实施。 

 


